
六安市叶集区 2025-2027 年度公务用车车
辆保险服务框架协议项目更正公告（三次）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征集项目编号：KJXY202506230439

原公告的征集项目名称：六安市叶集区 2025-2027 年度公务用车

车辆保险服务框架协议项目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5 年 6 月 24 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征集文件

更正内容：1、本项目开标时间变更为：2025 年 7 月 29 日 9 点

30 分（北京时间），其他时间相应顺延。

2、原征集文件第八章采购需求

二、险种规定

（一）投保险种

1、交强险：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
强制保险费率方案（含调整方案）的统一规定执行（以最新版本为准）。

2、车辆商业险包括：

（1）车辆损失险（新车按购车价参保，旧车按重置价参保）；

（2）第三者责任保险（保额 300 万元）；

（3）驾驶员及乘客责任险（按核定载人数，5 万元/座位）；

（4）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（保额 3 万）；

（5）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（第三者）每座赔偿最高限额

10万元。



3、驾驶员及乘客意外险（包括驾乘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故、

残疾给付每座 20万元，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每座 10万元，意外住院津

贴每座 1.8 万）。

被保险单位具体投保时所选择的险种不得超过以上规定的险种。

（二）保险期限

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2 年，所有车辆所投险种以年为保险周

期，即 2个保险周期。所有车辆保险生效时间必须与上一期保险“无

缝对接”。

三、报价说明

本项目按统保险种（车损险、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险）报费

率，由统保险种的费率计算价格分。基准保费的计算依据是供应商经

银保监会批准的现行非营运车辆的保险条款及费率和保费，其计算出

来的保费作为基准保费，供应商报价（费率）=自主定价系数，本项

目最高限制单价为 99%。

报价按照此公式计算：报价（费率）=自主定价系数。NCD 系数

根据车险信息平台反馈的被保险车辆情况确定，不计入报价范围。

（如：供应商报价为 65%，则自主定价系数为 65%，所报费率小数点

后保留两位小数，若超过两位的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

数，如供应商报价为 65.127%，供应商的评审价及结算价均按 65.13%

计）。

车辆保费=交强险保费+（车损险+第三者责任险+车上人员险基准

保费）×自主定价系数×NCD 系数+驾驶员及乘客意外险保费

车损险中已经包含的附加险不得重复计算保费。



本次所报费率不包含交强险，交强险保费由使用单位据实和保险

公司结算。

本项目按新能源车型和燃油车型分别报价。

现变更为：

二、险种规定

（一）投保险种

1、交强险：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
强制保险费率方案（含调整方案）的统一规定执行（以最新版本为准）。

2、车辆商业险包括：

（1）车辆损失险（新车按购车价参保，旧车按重置价参保）；

（2）第三者责任保险（保额 300 万元）；

（3）驾驶员及乘客责任险（按核定载人数，5 万元/座位）；

（4）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（第三者）保额 3万；

（5）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（第三者）每座赔偿最高限额

10万元。

3、驾驶员及乘客意外险（包括驾乘非营运汽车意外伤害身故、

残疾给付每座 20万元，意外医疗费用补偿每座 10万元，意外住院津

贴每座 1.8 万）。

被保险单位具体投保时可自主选择投保险种，但所选择的险种不

得超过以上规定的险种。

（二）保险期限

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2 年，所有车辆所投险种以年为保险周

期，即 2个保险周期。所有车辆保险生效时间必须与上一期保险“无



缝对接”。

三、报价说明

本项目按统保险种车损险、第三者责任险、车上人员险、附加精

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（第三者）和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（第三

者）报费率，由统保险种的费率计算价格分。基准保费的计算依据是

供应商经银保监会批准的现行非营运车辆的保险条款及费率和保费，

其计算出来的保费作为基准保费，供应商报价（费率）=自主定价系

数，本项目最高限制单价为 99%。

报价按照此公式计算：报价（费率）=自主定价系数。NCD 系数

根据车险信息平台反馈的被保险车辆情况确定，不计入报价范围。

（如：供应商报价为 65%，则自主定价系数为 65%，所报费率小数点

后保留两位小数，若超过两位的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

数，如供应商报价为 65.127%，供应商的评审价及结算价均按 65.13%

计）。

车辆保费=交强险保费+【车损险+第三者责任险+车上人员险基准

保费+附加精神损害抚慰金责任险（第三者）+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

任险（第三者）】×自主定价系数×NCD 系数+驾驶员及乘客意外险

保费

车损险中已经包含的附加险不得重复计算保费。

本项目按新能源车型和燃油车型分别报价。

更正日期：2025 年 7月 11 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本公告视同征集文件组成部分，与征集文件具有同等效力，请供



应商及时关注查看。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、征集人信息

名 称：六安市叶集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

地 址：叶集区行政中心一楼

联系方式：0564-2770051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六安市叶集区政府采购中心

地 址：六安市叶集区民生路与兴叶大道交汇处社保大楼 2 楼

联系方式：0564-6499411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余主任 杨主任

电 话：0564-2770051 0564-6499411


